
河南债权债务代理律师申请服务

产品名称 河南债权债务代理律师申请服务

公司名称 河南银隆律师事务所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金水区农业东路16号1号楼16层1601-1605

联系电话  15729361508

产品详情

相对于金融机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统计方法上将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
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纠纷案件称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普遍的补会现
象，作为一种社会信用形式和正规金融的补充，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
展，—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够畅通，而民间资本的正当投资渠道又过于狭窄，急需融资和
追求高额回报的两方面需求催生了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以外的大量民间借贷行为，其中不乏高利贷
，由此引发许多纠纷和问题，甚至导致涉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发生。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
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呈现新一轮高发态势，同时还有手段更加隐蔽，表面形式合法、涉及面更广、
涉案金额更大等特点。认真研究、妥当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成为人民法院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维
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属于人民法院发挥司法能动作用、服务大局的新的重要领
域。本文在梳理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难点的基础上，就该类案件的审理思路和常见审判难点问题
进行探讨。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难点 借款金额难以认定。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出借人往往仅持
有借条而缺乏款项交付凭证。如果是数额较小的借款，一般可以推定出具借条时款项已经交付，从而认
定借款事实的发生。但对于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借款，仅有借条或借款合同、收据，而没有款项交付的其
他证据，认定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较为困难。有的数百万元的借款出借人往往声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
的，而借款人不予认可，因无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给法院认定借款事实有无实际发生以及借款的具体
数额等带来困难，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借条外，双方当事人能够提供的印证借款事实的其他证据
往往较少，且多缺乏书面证据。在直接证据存在疑点的情形下，很难通过对间接证据的分析排除疑点，
做出正确判断。 是否包含高息认定难。当事人出具的借条上往往没有利息的约定，从常理分析，如果借
贷双方无熟人关系，无偿借贷的可能性较小，但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利息是如何约定的，故虽然借条
没有利息的约定不符合常理，但即使借款人抗辩借条载明的数额是包括高额利息的，实际收到的款项并
不是借条上显示的数额，已经预先扣除了利息，法院也较难采纳借款人的抗辩主张。 借贷双方不出庭现
象严重。为了回避法院对于借贷事实相关细节的审查，出借人本人往往不出庭，而代理人对借贷合意的
形成过程、款项交付等细节性问题往往陈述不清。此外，有的借款人为躲避出借人追讨债务不愿出庭应
诉，拒签法庭传票或者外出躲债，为此改变联系方式、变更住所，拒不出面陈述事实，法院不得不进行
留置送达或公告送达，影响了法院对借贷事实的判断，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延长了法院审结案件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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